附件2：
2011 年市属企业接收安置军转干部岗位信息表
	序号
	拟接收具体单位
	拟安置岗位
	岗位类别
	所在区县
	安置数量
	对职务类别或专业要求
	薪酬水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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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单位（集团总公司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联系人：        ；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
填表说明：
1、“拟接收具体单位”填报拟接收军转干部的具体单位。按照市军转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对企业接收单位层级要求，市属企业提供的拟接收安置岗位应全部为集团总公司一、二级企业。属于二级企业的，在填报时应在前加注集团总公司名称。如“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公司”；
2、“拟安置岗位”填报具体工作岗位名称。按照市军转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对企业安置岗位要求，市属企业提供的中层管理岗位应占本单位提供岗位总数的60%以上；
3、“岗位类别”填报安置具体岗位的类别，如“管理岗位”、“专业技术岗位”等;
4、“所在区县”填报拟安置具体岗位办公地点所在区县；
5、“安置数量”填报本单位拟接收军转干部数量；
6、“对职务类别或专业要求”，“职务类别”填报“团职干部”、“营连排干部”或“专业技术干部”，并注明数量；“专业要求”填报岗位所需基本条件，如“英语专业”、“取得医师资格”等。但不应出现对年龄、性别、学历等限制性条件。
7、“薪酬水平”填报本岗位月平均薪酬水平（税前）。按照市军转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对企业安置岗位薪酬的有关要求，企业提供的岗位薪酬水平（税前），5000元/月以上的岗位应占本单位提供岗位总数的60%以上。此项目填报内容仅供市领导参考，不对外发布。
8、请各单位于5月30日前将信息表反馈市国资委（联系电话：83970397；邮箱：qilingyichu@163.com）和市军转办（联系电话：63959316、63972983；传真：63959311；邮箱：junzhuanban@bjp.gov.cn）。
